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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东辉珠宝有限公司等29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20年8月2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
日。

联系人：陈迪、邹骐桦、冯诗喻
联系电话：0571-83825522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借款人

浙江东辉珠宝有限公司

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东瓯染料中间体厂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三博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吉美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世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松茂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超众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多儿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盛达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江蒙金属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佳田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飞腾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

6,000,000.00

58,497,912.44

39,818,058.37

20,000,000.00

70,000,000.00

13,800,000.00

10,520,000.00

7,713,088.36

20,412,095.05

24,607,631.67

12,000,000.00

3,379,617.81

7,538,841.60

42,350,000.00

57,279,411.73

欠息

3,831,566.82

304,822.01

12,627,122.33

3,375,515.33

28,862,297.92

1,957,746.04

3,137,645.49

880,738.28

1,895,943.00

17,364,512.76

3,472,103.96

245,922.18

582,212.33

2,437,240.09

5,357,311.08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0年8月11日

2018年1月4日

2018年4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18年5月16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司法进程

执行中

破产

破产

执行中

执行中

破产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已判决未执行

已判决未执行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抵押+质押

保证+抵押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合计

借款人

金华市锦球百货有限公司

湖州巨合家居有限公司

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司

吴兴君友家具商行

吴兴美真好家具商行

吴兴优家家具商行

湖州鼎成物资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嘉彩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南泰合成革有限公司

天地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莱克缝纫机有限公司

诸暨市万亿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

18,995,323.01

998,000.00

3,000,000.00

4,962,500.00

3,000,000.00

722,000.00

3,000,000.00

1,074,522.40

45,172,741.98

44,997,900.50

18,699,068.80

39,130,000.00

0.00

14,485,284.30

592,153,998.02

欠息

2,327,586.92

1,032,495.63

2,882,482.29

5,897,372.28

2,203,440.88

1,313,466.83

4,005,336.74

353,559.57

9,693,696.72

21,643,129.70

5,679,031.63

11,809,770.28

249,533.94

4,707,380.72

160,130,983.75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5月13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8月20日

2020年2月21日

2020年8月20日

司法进程

已判决未执行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破产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破产

执行中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无（抵押物已司法变现尚未完全分配）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无

保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20年11月24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联系人熊女士：13732298542

光大金瓯联系人朱先生：1500589857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基准日为2020年6月4日（其中序号10、11、12三户债权基准日为2019年12月5日），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贷款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兴业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庆春线业有限公司

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

金大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市比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佰耐钢带有限公司、浙江汇源贸易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标机电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明和铝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世界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合利实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旺鑫印染有限公司

东阳市跃华接地线缆厂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8业四借2015号、2018业四借2016号、2018业四借2017号、2018业四借2018号

2014业四借1014号

2015金借4006号

2008借7321号、2008承7318号、2008承7317号

2008借3208号、2008贴3446号

2015永借0695号

(2014)永信字第0307号

2015业四借2027号

2016城借2013号、2016城借2014号

2015东借0511号

2015东借0125号

2014永借0650号

本金

3,905.39

1,985.59

3,000.00

853.87

1,459.23

800.00

1,464.12

979.98

1,331.79

550.39

14.76

1,140.71

17,485.83

欠息

560.28

1,176.56

2,354.71

4,904.71

2,191.90

421.85

3,047.26

459.57

1,097.33

287.72

33.23

628.30

17,163.42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庆春线业有限公司；保证人：金华市雪婷饰品有限公司、方勇、陈海芳、陈小春、何永仙

保证人：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陈建玛、陈云强、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李兴林、冯伟芬

保证人：浙江新驰机械有限公司、程东升、王文冬、浙江格蕾美车业有限公司、章小理、胡昕

保证人：义乌市天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义乌市富庞龙饰品有限公司、王爱加、傅红福、龚建鸣、李霞平

保证人：浙江洪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李益明、胡永珍、陈洪见、陈号玲、浙江金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楼亚琴、许庆忠、奚松明、贾良英、楼洪亮

保证人：浙江新达铝业有限公司、金渭新、包玉芳、金志洪、卢丽秋

保证人：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吴建平、吴化通、夏松俊、卢红果、夏松燎、卢晶、夏广明

保证人：义乌市环洋笔业有限公司、胡启松、楼银娟、何荣伟、王友娟

保证人：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张熙群、张晓丽、李建红、陈君芳、李文梁

保证人：义乌市富丽达制袜有限公司、丁国富、丁苏园、范志勤、何雪莲

保证人：李跃民、王小花

保证人：郑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郑泰汽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姜卫亮、陈巧莉、郑东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20年12月21日），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融资管联系人陈女士：15988091515
光大金瓯联系人朱先生：1500589857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基准日为2020年9月21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
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贷款行

工行义乌分行

民生银行金华分行

工行义乌分行

浦发银行义乌支行

平安银行义乌分行

平安银行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可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金华市伟达置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青禾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佳多美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琳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义乌字第0346、2388、2024、2434、2503、2504、2505、2506号

公借贷字第ZH1700000063453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683、01452、04559号，2016年义乌字第00617号

53012014281019

平银义分贷字20150629第001号

平银义分贷字20150610第005号

本金

7394.83

14846.00

4799.70

3156.69

1278.34

1150.00

32625.57

欠息

4830.95

2606.43

2674.38

1958.71

706.56

467.73

13244.76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可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保证人：季忠民、黄小琴、季敬勇、季玲玲

抵押人：金柯达、陈金潮、李银碧、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陈金潮、李银碧、李兴林、冯伟芬

抵押人：义乌市青禾服饰有限公司；保证人：义乌市鼎基石材有限公司、义乌市红日木业有限公司、金国炜、陈平、江波、任小华、金根生

抵押人：东阳市哈酷娜饰品有限公司；保证人：东阳市求是拉链有限公司、王候斌、王树芸、裘永红、汪文珍

保证人：义乌市庆琳饰品有限公司(注销，破产）、孟庆美、王跃忠、孟庆荣、丁红娟

保证人：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义乌市兴美饰品有限公司、陈丽琅、喻一鸣、施招鑫、梁春芽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5日共裁定受理了义乌市匠晟服饰有限公司

等十四家企业破产清算案，并已指定管理人。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
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等
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各企业的债权人应在
相应债权申报截止日前向各企业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各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各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本院召集。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年1月6日

义乌法院受理十四件破产案件详情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案号

（2020）浙0782破66号

（2020）浙0782破72号

（2020）浙0782破73号

（2020）浙0782破74号

（2020）浙0782破75号

（2020）浙0782破76号

（2020）浙0782破77号

（2020）浙0782破78号

（2020）浙0782破79号

（2020）浙0782破80号

（2020）浙0782破81号

（2020）浙0782破82号

（2020）浙0782破83号

（2020）浙0782破84号

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匠晟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宏霸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品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求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亿德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鼎川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融鑫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娜杰日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创美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朗蒙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隍滴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贵杰服装有限公司

义乌市墨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华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截止日期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2021年2月7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

2021年2月9日下午2：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3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3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0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30

2021年2月9日上午9:00

2021年2月9日上午10：30

2021年2月9日上午9：00

2021年2月9日上午9：45

2021年2月9日上午10：20

2021年2月9日上午11：00

2021年2月9日上午11：00

会议地点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管理人（申报地点及方式）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江滨中路468号2楼，联系方式：18257042606）

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义乌市总部经济园A5幢17楼，联系方式：18806520395）

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总部经济园A3幢7楼，联系方式：18006893615）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义乌市春晗路111号八楼，联系方式：13957931465）

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万达SOHO·B座32层，联系方式：18457976999）

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义乌市香山路1006号，联系方式：15825799375）

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义乌市新科路35号总部经济园A6幢21楼，联系方式：15858997924

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义乌市经发大道207号六楼，联系方式：15825798278）

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总部经济园A6幢25楼，联系方式：15057998787）

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香山路208号3楼313室，联系方式：18367971846）

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经发大道207号6楼，联系方式：15825798278）

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总部经济园A6栋21层，联系方式：15805790185）

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香山路208号3楼313室，联系方式：18367971846）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江滨中路468号3楼，联系方式：18329031630）


